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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00 年訴更一字第 18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0 年 12 月 30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0年度訴更一字第18號

原　　　告　仇溢興

訴訟代理人　蘇清文律師

　　　　　　羅興章律師

被　　　告　小廚餐廳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友三

　　　　　　陳嘉康

　　　　　　袁兆英

　　　　　　梁正中

　　　　　　羅厚輝

　　　　　　麥耀堂

　　　　　　鍾振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事件，經臺灣高等法院99

年度上字第1148號發回更審，本院於民國100年12月20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原告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關係自民國一百年十月二十一日起

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經中央主

    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前開規定；公司之清算人，

    在執行職務範圍內，為公司負責人；有限公司之清算，以全

    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程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另

    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第26條之

    1、第8條第2項、第113條準用第79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被告業經臺北市政府於民國97年2月20日以府產業商字第097

    37123900號函廢止其公司登記，而被告於廢止後尚未以股東

    決議選任清算人，其公司章程復未就清算人之選任設有相關

    規定等情，分別有原告所提之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及本院民

    事紀錄科查詢表各1份附卷可稽【參本院99年度訴字第2441

    號卷（下稱2441號卷）第14至15頁、第17頁】。揆諸前開規

    定，被告既已被廢止公司登記，而應進行清算，即應以其全

    體股東為清算人，對外代表公司。至被告被廢止公司登記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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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依據公司法第83條向法院聲報清算人，只是其清算程序

    尚未進行，違反行政罰則，非不得隨時進行清算，並不影響

    公司進入清算程序或清算人為公司廢止登記後、清算完畢前

    之公司代理人之資格。是以，被告辯稱公司法第79條僅係清

    算人之資格規定，須股東以清算人身分向法院聲報後，其清

    算人之身分始確定，本件並無股東向法院聲報，清算程序並

    未開始，清算人亦不確定，故原告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並

    以清算人代表公司為被告，於法未合云云，即非可採。又兩

    造就董事之委任關係是否存在既有爭議，且原告提起本件訴

    訟亦有其確認利益（詳後述），則該爭議即屬被告清算程序

    中應了結之事務，自屬清算人之職務範圍，故被告之全體股

    東自有代表公司為訴訟上一切行為之權，是被告辯稱原告辭

    任董事於伊被廢止公司登記時尚未發生，即非公司法第84條

    第1項第1款所謂了結現務範圍，亦與同條項第2、3、4款規

    定不合，故原告以清算人為法定代理人，並於清算程序中請

    求確認委任關係不存在，於法無據等語，亦非足取。再者，

    依被告公司變更登記表之記載，被告之股東除原告外，尚有

    袁兆英、陳嘉康、梁正中、羅厚輝、麥耀堂、鍾振權、黃友

    三等人，故原告列其餘股東袁兆英、陳嘉康、梁正中、羅厚

    輝、麥耀堂、鍾振權、黃友三等人為被告之法定代理人進行

    本件訴訟，尚無不合，合先敘明。

二、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不甚

    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98年3月12日起訴時原

    係請求確認兩造間董事之委任關係不存在，嗣於98年12月23

    日追加請求確認兩造間法定清算人之委任關係不存在，雖為

    被告所不同意（參2441號卷第53、59頁），惟原告所引用之

    證據仍為起訴時即提出之律師函（參2441號卷第5頁），並

    未提出新證據，足認原告所為之追加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

    訟之終結，揆諸前揭說明，應予准許。

三、被告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

    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原擔任被告之董事，嗣於98年2月12日以律

    師函拋棄原告對被告之股權，並辭任董事職務，復於100年8

    月16日再以補充理由狀繕本之送達，作為終止兩造間董事及

    法定清算人委任關係之意思表示，依法應生董事及法定清算

    人委任關係終止之效力。又兩造間董事及法定清算人之委任

    關係已經終止，惟原告迄今仍登記為被告之董事，且為被告

    之股東，致仍為公司法規定之法定清算人，是兩造間是否仍

    有董事及法定清算人之委任關係即屬不明確，造成原告法律

    上地位之不安定，且該不安定之法律上地位，得以確認判決

    加以除去，是原告有提起本件確認訴訟之法律上利益。為此

    ，爰依法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一）確認兩造間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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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之委任關係自100年8月16日補充理由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

    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之翌日起不存在。（二）確認兩造間法定

    清算人之委任關係自100年8月16日補充理由狀繕本送達最後

    一位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之翌日起不存在。

二、被告則以：被告係於97年2月20日經臺北市政府以府產業商

    字第09737123900號函廢止其公司登記，原告則於98年2月12

    日始發函表示辭任公司董事職務，斯時被告既已廢止公司登

    記，董事職務即無從辭任。又倘原告可以拋棄出資額並終止

    法定清算人之委任關係，而免除法定清算人責任，將致所有

    清算人均以此種方法提起確認之訴來逃避法定清算人責任等

    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前段定有明文。而該

    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

    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

    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42年臺

    上字第1031號判例參照）。經查，本件原告是否為被告之董

    事及法定清算人，攸關原告對被告是否有身為董事及法定清

    算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且此不安定之法律上地位，得以確認

    判決加以除去，是原告對此自有請求確認之法律上利益，其

    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於法即無不合。被告雖稱：伊係於97年

    2月20日被廢止公司登記，而原告係於伊被廢止公司登記之

    後始發函表示辭任公司董事職務，斯時伊既已廢止公司登記

    ，董事職務即無從辭任云云。惟查，被告雖於97年2月20日

    經臺北市政府以府產業商字第0993729060號函廢止其公司登

    記，然原告在被告被廢止公司登記前既登記為被告之董事，

    在客觀上確有使人誤認原告仍係被告之董事之虞。且被告雖

    經作成廢止登記，惟迄未進行清算程序，故依公司法第26條

    之1及第25條規定，應視為尚未解散，從而被告公司之法人

    人格仍存在，因此於被告法人人格繼續存在而仍得對外為法

    律行為之期間，原告自有使他人誤認原告與被告間委任關係

    仍存在之可能，並致原告私法上地位受有侵害之危險，且此

    項不明確亦非不得以確認之訴予以排除，是被告前揭抗辯即

    非可取。

四、次按公司與董事間之關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依民法關於

    委任之規定；又當事人之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公司

    法第192條第4項及民法第54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

    告主張其以100年8月16日補充理由狀繕本之送達，作為終止

    兩造間董事委任關係之意思表示，依法應生董事委任關係終

    止之效力等語，業據其提出補充理由狀為證。又上開補充理

    由狀業經本院合法送達被告，亦有本院送達回證、行政院大

    陸委員會香港事務局100年10月21日號函檢附之送達證書、

    掛號郵件回執、本院公示送達公告、登載公示送達公告之報

    紙附卷可稽，自堪認原告主張其已終止與被告間之董事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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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等情為真實。

五、再按90年11月12日修正前之公司法第106條第1項前段規定：

    「公司不得減少其資本總額」，此乃因有限公司者，係由1

    人以上股東所組織，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負其責任之公

    司，有限公司固具有閉鎖性，惟其經濟活動之信用基礎，仍

    在於公司本身之財產，是以此類公司在屬性上應屬資合公司

    ，治理上仍應恪遵資本確定、資本維持及資本不變三大原則

    ，亦即公司應經常維持相當於資本額之財產、資本總額一經

    章程確定後，應保持固定不動，如欲變動資本，即應履踐嚴

    格之法定增資或減資之程序，以確保有限公司之財產，不使

    無端減少，而維護有限公司之信用。而前揭規定雖因立法者

    考量公司經營規模大小，允屬公司自治事項，而放寬關於有

    限公司減資之限制，於90年11月12日修正為：「有限公司得

    經全體股東同意減資」（公司法第106條第4項參照）。惟上

    開有限公司應遵循資本三原則之立法目的仍未變動，此觀諸

    該條項對於減資仍應遵循經全體股東同意之嚴格程序，而非

    完全不受限制自明。準此，減資行為倘有違反上開規定者，

    該減資行為應不生效力（最高法院71年台上字第771號判例

    意旨可供參照）。又有限公司股東拋棄其出資額者，公司法

    上固無明文限制或禁止規定，惟基於資合公司不得取得自己

    出資之法理（如公司法第158條、第167條之1及第317條條文

    意旨所揭），有限公司股東將其出資額為拋棄後，該出資額

    既不得解為有限公司取得，則此部分出資之歸屬即有研求餘

    地，考諸公司資本係表示公司純財產額中應保留於公司，藉

    以擔保公司債務之一定金額，為公司會計之基準，並為公司

    信用之基礎，今若有股東為出資額之拋棄者，應屬公司資本

    之縮減。是以，有限公司股東為出資額之拋棄時，自應準用

    公司法第106條第4項有限公司減資規定，即需經全體股東同

    意後始得生效。經查，原告雖於98年2月12日以律師函拋棄

    原告對被告之股權，惟原告上開拋棄出資額之意思，其他股

    東並無任何回應，甚且股東黃友三以被告法定代理人身分到

    庭表示：倘原告可以拋棄出資額並終止法定清算人之委任關

    係，而免除法定清算人責任，將致所有清算人均以此種方法

    提起確認之訴來逃避法定清算人責任等語，顯然係不同意原

    告所為之拋棄，亦足證原告並未經被告公司目前之全體股東

    同意「減資」。揆諸前揭說明，原告尚不得以其單方意思表

    示拋棄股權，故原告主張以前揭律師函為拋棄出資額之意思

    表示，即難認合法。

六、末查，被告已於97年2月20日遭廢止公司登記，又被告之公

    司章程並未規定其清算人，股東會亦未另選清算人，依公司

    法第113條準用第79條規定，應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是原

    列被告之股東即改為清算人之地位，執行被告之清算事務。

    因原告為法定清算人，非被告之章程規定或股東會所選任之

    清算人，亦非法院所選派之清算人，其與被告間並無委任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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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自無任意終止委任可言，僅得依公司法第82條規定，由

    利害關係人向法院聲請解任。是以，原告主張其已終止與被

    告間法定清算人之委任關係云云，要非可採。

七、綜上所述，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董事之委任關係自100年8月

    16日補充理由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之翌日

    即100年10月21日起不存在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

    原告請求確認兩造間法定清算人之委任關係自100年8月16日

    補充理由狀繕本送達最後一位被告之法定代理人之翌日起不

    存在部分，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

    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2    月   30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林麗真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廖純慧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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